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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與減輕教師教學負

擔，並提供品學端正之學生協助教師教學與同儕學習之機會，訂定台北海洋科技大學教學

助理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得申請教學助理之課程如下： 

(一)專業基礎必修課程：以各院、系(科)基礎必修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通識教育課程：包括「校訂共同基本課程」及「通識領域課程」。 

(三)其他各院、系別之課程委員會同意開設之課程。 

 

第三條 教學助理補助申請： 

(一)符合課程標準之教師應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將教學助理實施申請表提報教學發展

中心審核，以書面方式將教學助理申請表提報教學發展中心審核。 

(二)教學助理名額以一門課程分配一位為原則。 

(三)申請教師需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四)獲配教學助理之教師應於每學期期末提出教學助理協助教學計畫之成果，以利經驗交

流，並作為次學期持續補助之重要參考。 

 

第四條 教學助理申請之審查： 

(一)教學助理分為四大類： 

（1）課程教學助理 

主要工作為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分擔教師教學負擔。惟教學

助理除協助課程教學、輔導工作外，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理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

務，亦不可代教師授課。 

（2）課輔教學助理 

專責課業輔導，由相關單位依受輔導學生需求設置。 

（3）數位教學助理 

協助教師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製作線上教材、參與課程活動、帶領線上討論、線

上輔導等相關活動。 

（4）證照教學助理 

輔導學生通過相關之證照，於課堂上或課堂外，加強專業證照之輔導並協助解決

考取相關證照之諮詢服務。 

(二)教學助理之補助係依課性質、課程學分數、授課時數、修課人數、教學助理實施成效

考核結果等指標進行審查。 

(三)教學助理申請補助之審查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送審案件及相關資料後，發佈獲補助名

單。 

 



 

第五條 教學助理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成績優良或有實務實作相關經驗之二年級以上在學學生為原則，學科成績八十

分以上學生，欲協助教師教學者，以不影響自身課業原則，得逕至教學發展中心填寫

教學助理申請表格，申請擔任教學助理並以一門課程為限。 

(二)家境清寒有經濟上之堪慮者得優先考慮。 

(三)修課學生不得擔任該科之課程教學助理及證照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理及數位教學助

理之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在所屬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二十，始能擔任班上教學助理。 

(四)教學助理應依規定定期接受考核，未通過考核者，原獲補助教師應即更換教學助理。 
 

第六條 任課教師於學期開始後，如發現教學助理不適任，或因其他理由需更換教學助理者，應填

報「教學助理變更申請表」，並送教學發展中心審核並辦理變更事宜。 

 

第七條 教學助理職掌工作準則： 

(一)協助授課教師進行教材蒐集整理、帶領小組討論，參與課程活動、觀察學生上課情

形，並定期與授課教師討論課堂情況；另視需要製作線上教材、批改作業、協助監

考、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建立與管理網站的討論看板、提供線上諮詢、相關遠距教

學活動協助等非教學性之職務及授課教師其他交辦事項。 

(二)必要時教學助理於課堂前，主動詢問授課教師上課內容與概要，了解授課教師在課堂

上欲表達之內容，並於授課教師指定時間內，確實將數位教材、指定作業、活動紀錄

等相關教學資料上傳至指定教學平台，供全校師生使用，以提昇教學品質。 
 

第八條 為協助教學助理確實了解教學助理制度之精神、實踐要點與協助教師教學內容及輔導學

生，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學期舉辦「教學助理研習會」，每學期教學助理皆應參加，以

提昇其工作成效。而無故缺席導致未全程參與訓練者視同放棄其資格。教學助理每學期應

瞭解本辦法之最新規定，並據以執行教學助理工作。 

 

第九條 教學助理行政工作： 

(一)教學助理應確實遵照任課教師之指示，協助發展教學與學習支援工作，並於學期開始

後填寫「教學助理工作週誌」送教學發展中心備查，以作為考核依據。 

(二)學期末，教學助理應協助教師製作「教學檔案」並提報教學發展中心。 
 

第十條 教學助理之考核與評鑑： 

(一)學期初之培育訓練參與。 

(二)期中考核：包含教學助理工作週誌、協助教學成果報告。 

(三)期末考核：為求教學成果得以公開分享，並形成持續改善的基礎，教學發展中心應於

期末對授課教師、助教與修課同學進行「教學助理協助教學成效意見調查」，意見調

查結果提供授課教師與教學助理參考。 

(四)期初或期中考核結果未通過者，不予聘任，將立即免除教學助理資格；期末考核結果

未通過者，下學期不得聘任。 
 

第十一條 教學助理經費核配：教學助理經費在核配範圍內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並由專案計

畫或學校經費支出，每學期最多以四個月計算。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